
郑州轻工业大学监考员操作规程

	时间
	操作规程

	开考前

15分钟
	1．佩戴监考证，提前15分钟到达。

2．要求学生班长在黑板上书写“诚信考试，拒绝作弊”（字体工整，位置醒目）。
3．第一监考，负责接收试卷，保管试卷及考试物品，根据教室情况安排学生按学号（大类招生的班级按签到表）顺序就坐。
4．第二监考，组织学生入场，用金属探测器进行入场检查，要求学生将与参加考试无关的一切物品全部放置在考场外，特别是通讯工具；就坐后，核对学生的“学生证件”中的照片是否与本人相符。 

	
	5．第一监考宣读《考场指令》：（①—⑤）

①学生进入考场，应自觉遵守考试纪律，诚信参加考试。请将考试证摆放在桌面的左上角或右上角，以便监考及巡视人员核对。

②每位学生应对本人座位附近（包括地面、桌面、抽屉、文具盒）进行检查，如有书籍、笔记本、纸屑、纸团等物品，应立即清理干净。

③禁止随身携带教材、笔记、草稿纸及各种通信工具。开考后，无论使用与否，携带通信工具即为作弊。
④若有替他人参加考试者，请立即退场，考卷发放前主动退场者，学校将不予追究。开考后发现者，将严肃处理。

⑤开考1小时内，不允许学生离开考场。
6．第一监考启封试卷袋。第二监考整顿考场秩序，进一步检查学生证件。

	开考前

5分钟
	7．第一监考方可发放试卷，第二监考加强考场纪律，并要求学生填写班级、姓名、学号等信息，考试时间未到不允许作答。监考教师有权对不服从安排的学生迟发或不发考卷，耽误时间不予延长。

	考试过程中
	8．第一监考站在考场前方，第二监考站在考场后方，监督学生答题，保证考试公平公正，同时要为学生创造良好的考试环境。如遇特殊情况及时和考务办联系。
9．监考过程中，不得在考场内使用手机，不得影响学生正常答题，不得做与监考无关的其他事情，对试题内容不做任何解释。

10．考试过程中常见作弊现象及处理方式：

（1）携带小抄（带有考试相关内容的纸条、纸巾、饮料瓶外包装等）；

（2）互传答案（纸条、纸巾等）；

（3）携带通讯工具，或使用通讯作弊（在抄写手机上的相关内容）；

处理方法：一旦发现上述情况，终止考生考试，收缴试卷和作弊证据，并在试卷上注明“考试作弊”，在考场情况报告表上记录学生相关信息及作弊方式，学生签字后离场（互传答案为两人作弊）。

	考试结束前

15分钟
	11．第一监考教师提醒学生剩余时间。

	考试结束
	12．考试结束铃响后，监考教师立即宣布停止答题，要求全体学生不要离开座位，并有序收卷，试卷收齐，经清点无缺后，方可允许学生离开考场，防止考卷漏收或丢失。

	考试收尾
	14．按就坐序号收取试卷，连同签到表装入试卷袋。
15．填写试卷袋封面信息和考试情况报告表，交主考教师。


注：第一监考为考试安排中的“主监考”，第二监考为考试安排中的“辅监考”。

